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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王秋萍
聯絡電話：02-85906618
傳真：02-85906065
電子郵件：SA0503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1300336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21000000I_1130033670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中華龍舜興慈善協會急難救助辦法1份，請參考運

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華龍舜興慈善協會113年10月29日龍舜興字第

100012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協會以辦理「急難救助、喪葬補助、關懷弱勢心理輔

導、災害急難補助、兒童罕見疾病補助、獨居老人居家服

務」為宗旨，如因家庭突遭逢變故致生活陷困、或無力負

擔喪葬費用等困難情事，請貴單位轉知所屬單位，倘有上

述事件皆可轉介申請該會急難救助。

三、旨揭個案轉介訪視表需由轉介單位承辦人線上填寫（網

址：https://reurl.cc/b9394o），填寫後電話聯繫確認，

該會不受理紙本申請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內政部警政署、教育部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
會、各直轄市政府社會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本部所屬社福機構、
本部所屬醫療機構

副本：中華龍舜興慈善協會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